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105學年度空白課程實施計畫

106.2.21
一、實施目的：

1. 了解學生運用空白課程情形，協助學生妥善利用空堂時間，進行自主學習，培養學生自學之能力。

2. 指導學生空白課程之規畫，以強化及充實學生學習之內涵，並提昇自主管理能力，達成完全學習之目標。

二、實施對象：本校高中部全體學生。

三、實施方式：

1. 每學期選課及加退選學分完成之時，由學生填寫空白課程計畫表，附上相關文件，如:選課單、加退選申請表、家長同意書、學年成績單（附件一），經導師及家長簽章後繳回教務處。

2. 教務處實研組彙整學生空白課程規畫申請單並呈  校長核閱後，安排適當地點並通知學生進行空白課程之學習活動。

3. 空白課程規劃內容得包含自主學習、專題研究、公共服務、社團活動、體能活動及經由學校核准之相關學習活動等。

4. 學生空白課程之實施，若確有定期上課需求者，得向教務處提出申請，並經學校核准後由教務處聘請指導老師授課。

四、生活輔導：

1. 由教務處製作「空白課程申請學生名冊」及「空白課程巡堂表」。

2. 該堂學生數為15人以上時，由教務處安排督導教師，若不足15人，除有學生徵得教師同意指導，進行自我學習外，皆依學校安排自習。教務處將安排巡堂人員不定期巡視，以了解學生實際運用空白課程情形。

3. 學習地點以圖書館閱覽室為主，如有特殊情況經學校專案處理並奉校長核定同意後實施。

4. 學生無法於原訂空白課程時間實施自主學習活動時，需依本校校規向生輔組辦理請假手續。

五、成效評估：本計畫實施後，由教務處蒐集師生相關意見，以檢討整體執行成效，並作為改進本課程實施之重要參考依據。

六、經    費：本實施計畫所需之相關經費由教育部綜合高中補助款項下支付。

七、本實施計畫呈 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